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第一条 为提高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水平，确

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维护公司的独立性，防范内

幕信息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有效防控和打击各类利用新媒体开展违法违规活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关于建立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的通

知》（闽证监公司字【2012】10 号）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是指为内幕人员所知悉的涉及公司经营、财务

或者对公司发行的证券（含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交易价格有

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尚未公开信息是指公司尚未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并由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开的披露信

息。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新媒体是指区别于报刊、广告、广播、电视等媒体形

式，以博客、微博、手机媒体、网络视频、移动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体。 

第四条 新媒体登记监控指由公司董事会秘书牵头组织，公司证券事务办公

室具体负责搜集并建立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因履行日常职责

接触到公司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各类新媒体账号或用户名资料档案，适时对前述人

员发布内容进行监控，明确本公司及有关人员相关资料的报告程序、信息发布规

范要求以及对违反规定人员的责任追究。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牵头公司新媒体监控工作，组织本公司内部自

查，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负责协助董事会秘书建立各项资料的完整档案，并实时

的更新。 

第六条 公司各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董事会秘书开展自查工作，主动及时

向公司报备自身有关材料并对档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七条 公司应对发布信息进行清查，持续做好新媒体内容的监控工作，一

旦发现有关人员在新媒体上发布、转载内幕信息，应立即责令有关人员改正，并

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责任追究，同时应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书



面报告。 

第八条 公司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切实维护公司独

立性，公平对待所有股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做好对新媒体作用及影响

的宣传工作。 

第九条 公司应切实加强对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因履行日常

职责接触到公司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培训工作，要求有关人员高度重视新媒体的影

响，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严格履行信息保密职责，有效防范内幕

信息泄露。 

第十条 公司将把公司新媒体监控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考核

范畴，定期就新媒体监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公司及有关人员新媒体档案整

理及保管情况、有关人员通过新媒体发布信息是否有泄露内幕信息等情况进行检

查。 

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